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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 县 人 民 政 府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渠府复驳字〔2022〕14号

申请人：鲜某。

被申请人：渠县贵福镇人民政府。

被申请人：渠县水务局。

被申请人：渠县农业农村局。

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30日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本府邮

寄（单号：1277025144159）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，本府于 2022

年 9月 1日收到该申请，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

材料不齐全，表述不清楚，于 9 月 7 日通知申请人补正。2022

年 9月 17日收到补正材料。

复议请求：１、确认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，柏林水库、

段家沟水库春耕生产至今不放水支持农田灌溉，农田干旱，持续

侵权损害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。２、责令三被申请人立即履职检

查为何春耕生产至今柏林水库、段家沟水库不放水支农。３、决

定三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损害 3000万元人民币。

申请人称：2022 年 4 月 8 日，申请人春耕生产无水，致电

被申请人渠县农业农村局为何柏林水库和段家沟水库不放水支

农，但农业农村局不作为，不关注、支持农业生产。申请人靠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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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抽水栽种好水稻，但干旱持续，农田急需灌溉。被申请人依旧

不放水支农，持续侵害申请人权利。申请人农田十多亩大片干旱，

水稻严重干枯。

被申请人渠县贵福镇人民政府称：2022年 7月 28日，贵福

镇农服中心、千佛社区党委、驻村干部组织人员前往千佛社区 7

组实地查看鲜某种植水稻情况，经现场核查，鲜某所种水稻长势

良好，分蘖正常，多数田块水稻已经抽穗扬花，不存在因缺水导

致严重受灾减产的问题。

被申请人渠县水务局称：１、渠县水务局严格依法依规履行

了对柏林水库和段家沟水库的管理职责。渠县水务局下属渠县水

利工程运行维护中心严格按照职责和灌区用水程序对柏林水库

水资源进行调配管理，并对损坏管渠进行维修整治。段家沟水库

除险加固工程于 2022年 3月初完成，春灌时处于枯水季节，水

库水量少，实现不了灌溉。２、申请人请求赔偿 3000万元无事

实和法律依据。今年我县降雨量少、气温高，农业生产受到一些

影响，实属天灾所致非人为因素导致，也非履职不力而产生的损

害。申请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与事实不符，无法律依据。

被申请人渠县农业农村局称：１、对于申请人提出要求柏林

水库、段家沟水库放水保障春耕生产经营的诉求，渠县农业农村

局无此职能职责。２、申请人要求保护其合法财产权益的申请缺

乏事实根据。经贵福镇人民政府、千佛社区实地查看鲜某水稻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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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发现其水稻长势良好，不存在严重缺水导致受灾减产的问题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春耕期间，鲜某认为柏林水库、段家

沟水库不放水保障春耕生产，曾向渠县农业农村局反映情况。鲜

某认为情况未得到解决，加之天气干旱只能抽水灌溉，导致水稻

干枯，遂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2022年 7月 28日，贵福镇人民

政府、千佛社区组织人员现场查看鲜某水稻长势情况并拍照存证。

柏林水库灌区渠系受 2021年暴雨洪灾影响，水库渠道多处损毁。

渠县水务局下属渠县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中心于 2022年 5月份完

成了损毁渠道修复工作，并根据春灌及复灌需求陆续开闸放水。

同时，段家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于 2022年 3月初完成。

另查明，《渠县水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：

“主要职责（二）负责生活、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

顾和保障。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。”《中共渠县县委机构

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渠县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

批复》（渠编发〔2021〕23号）：“撤销渠县柏林水库管理处、

渠县小型水库管理中心……，相关行政职能划入县水务局机关，

公益职能划入渠县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中心，其主要职责是：……

负责全县水库、山坪塘、饮水工程、小水电站等水利工程建设、

安全、运行、管理、调度、保护、利用技术服务；负责编制水库

防汛抢险应急预案、水库运行调度规程……；负责收集、处理、

传递水情雨情和水利工程运用等信息；负责水利工程除险加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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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护维修等……”。

以上事实有：行政复议申请书、行政复议答复书、现场图片、

柏林水库灌区春灌放水情况的说明、柏林水库 2022年水位、库

容、出库水量及降水量统计表、柏林水库 2022年 3月至 8月水

情雨情观测记录、《渠县水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、《中共渠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渠县水务局所属

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》（渠编发〔2021〕23 号）等证

据佐证。

本府认为：本案系申请人鲜某以被申请人渠县贵福镇人民政

府、渠县水务局、渠县农业农村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的行政复

议案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外行使行政管

理职能，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条件之一。本案中，申

请人反映柏林水库、段家沟水库春耕生产至今不放水支持农田灌

溉，请求确认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》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

一管理和监督工作。”及《渠县水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》《中共渠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渠县水务局

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》的规定，渠县水务局作为本

县水行政主管部门，负有对全县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的法

定职责，其下属单位渠县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中心负责渠县柏林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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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、段家沟水库的运行、管理和调度。渠县农业农村局、渠县贵

福镇人民政府不具有该项职能职责。根据被申请人渠县水务局提

交的渠县柏林水库 2022年水位、库容、出库水量及降水量统计

表、柏林水库 2022年 3月至 8月水库水情雨情观测记录、现场

图片可知，柏林水库在 2022年 3月至 8月份均根据春灌及复灌

需求陆续进行了开闸放水。同时，段家沟水库也完成了除险加固。

因此，被申请人渠县水务局已履行了其法定职责。申请人第一项

复议请求确认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与事实不符，本府不予

支持。第二项请求责令三被申请人履职检查为何春耕至今不放水

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关于申请人要求三被申请人赔偿 3000万元人民币的请求，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给

其带来损害并造成损失的事实。因此，申请人的赔偿请求无事实

和法律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复议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鲜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若不服本决定，

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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